绍学院办发〔2016〕5号

关于规范图书资料定点采购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图书资料采购工作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费使用要求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使用项目经费（学科、教学改革与建设、科研等）一次性购买总价在1000元（含）以上的图书资料需到学校定点供货商处按约定的折扣购买，否则将不予报销。如有其他供货商以更优惠的价格同时提供与定点供货商相同的服务，可向其购买，但报销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不得使用学院教学经费购买图书。

二、图书资料定点供货商信息

	序号
	供货商名称
	裸书折扣率
	含磁条全加工折扣率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1
	浙江绍兴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
	71%
	73%
	陈伟程
	13957522565

	2
	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
	71%
	73%
	宋位斌
	18806538323

	3
	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	70.5%
	73%
	卢倩玉
	13750819939

	4
	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
	71%
	73%
	李涵
	13681589213


三、相关业务联系人

图书馆：钱薇   联系电话：88341856

招投标与采购中心：杨路华   联系电话：88342889

计划财务处：章美春   联系电话：88341258

四、本通知从2016年10月8日起开始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

    2016年10月12日        
  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0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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